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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概要

涉案房屋为公有租赁住房，在

册户籍人员共 7 人， 分别为原告李

某甲、吕某、李某乙和被告胡某、李

某丙、陈某、李某丁，承租人为被告

胡某。

经征收部门审核认定， 该户符

合居住困难户补偿安置条件， 增加

居住困难人口为： 被告胡某、 李某

丙、 陈某、 李某丁以及原告李某甲

五人 ， 居住困难户增加货币补贴

887188.34 元 ( 21000 ×5 ×22 －

1422811.66)， 该户补偿包括： 房屋

价值补偿 2316240 元 (评估价格

618096.96 元 ×0.8 + 价 格 补 贴

185429.09 元 + 套 型 面 积 补 贴

742905 元＋居住装潢补贴 6240 元+

居住困难保障补助 887188.34 元 )；

奖励补贴 1183000 元 (签约奖励费

450000 元、 家用设施移装费 2000

元、 搬迁费 1000 元、 无搭建补贴

100000 元 、 均衡实物安置补贴

600000 元、 临时安置费 30000 元 )

共计 3499240 元。

结算单额外增加发放费用 ：

452406.71 元 (搬迁奖励费 400000

元 、 征收补偿费用计息 52406.71

元)。 被告胡某与征收单位签订旧

城区改建项目结算单， 货币安置的

结算总金额为 3951646.71 元。

争议焦点

原告认为，被告胡某、李某丙的

户籍迁入系争房屋后未实际居住，

被告陈某、 李某丁在外居住亦未实

际居住系争房屋， 故被告方不符合

系争房屋共同居住人条件。 根据相

关规定， 征收补偿利益应归承租人

和共同居住人所有。 被告胡某作为

承租人仅能分得房屋价值补偿款，

而无权分得征收奖励补贴款。 而被

告李某丙、陈某、李某丁既非承租人

又非共同居住人， 无权分得征收补

偿利益， 即便被告方被认定为居住

困难人员， 也仅可以分得增加的居

住困难补贴。

被告认为， 征收被安置人员已

经由征收单位认定， 征收补偿利益

应由被告方及原告李某甲五人均

分。 原告李某乙和吕某未被认定为

居住困难人口， 无权分得征收补偿

利益。

法院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 系争房屋被征

收时， 本案当事人的户籍均在系争

房屋内，一审法院审理中，被告方确

认，胡某、李某丙原居住于本市某处

房屋，该房屋被动迁，胡某、李某丙

选择货币安置享受利益。 之后，胡

某、 李某丙户籍迁入系争房屋但未

实际居住，属空挂户口，但鉴于胡某

为被征收房屋承租人， 与征收单位

签订征收补偿协议， 并将在册户籍

中五人作为本户居住困难户保障对

象， 通过协议确认被告方及原告李

某甲五人为居住困难户予以安置，

故对于居困人员和共同居住人及房

屋承租人予以分别确认。

原告方户籍在系争房屋内，在

被征收前居住满一年以上， 对该房

屋实际进行管理掌控， 故原告方与

被告胡某属于本次房屋征收的共同

居住人， 符合征收补偿款分割的人

员。 李某丙、陈某、李某丁户籍在系

争房屋，李某丙已享受福利补偿，李

某丙、陈某、李某丁三人在外居住，

且在房屋征收前未居住满一年以

上，不符合共同居住人条件，又由于

李某丙、陈某、李某丁为本次征收房

屋的居住特困对象， 根据人均建筑

面积不足 22 平方米居住困难户条

件， 已公布的居困户增加保障补贴

887188.34 元归属于居困人员，因此

在分配中， 房屋的补偿应由承租人

和共同居住人分配， 剩余的无指向

的补贴则用于充抵居困安置对象应

得的最低安置面积的房款(即 22 平

方米最低保障)，有余额的则再由安

置对象之间进行分配。

为遵循合法、公平、诚实信用原

则，依据共同居住人条件，同时，考

虑到系争房屋来源、实际居住情况、

对房屋的贡献以及考虑补偿与安置

兼顾等因素， 对于原被告的征收补

偿金额由法院依据上述原则予以确

定。判决：原告李某甲、吕某、李某乙

分得 1693235 元， 被告胡某、 李某

丙、 陈某、 李某丁分得 2258411.71

元。

以案说法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 不属于被

征收房屋同住人， 但被认定为居住

困难人口的在册户籍人员可获得的

征收补偿款的范围与数额。 笔者根

据本市征收相关规章、政策，结合本

案就居住困难保障补贴、 居住困难

户及人数、 共同居住人等与之相关

的问题予以分析。

1．征收补偿款的组成项目及归

属

上海市人民政府第 71 号令《上

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

施细则》（以下简称 71 号令）第二十

七条（征收居住房屋的补偿、补贴和

奖励）规定：征收居住房屋的，应当

根据不同情况， 按照本细则规定给

予被征收人、 公有房屋承租人以下

补偿、补助：（一）被征收房屋的房地

产市场评估价格；（二） 价格补贴；

（三） 特定房屋类型的套型面积补

贴；（四） 居住困难户的保障补贴；

（五）搬迁费和临时安置费。 对按期

签约、搬迁的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

租人，房屋征收部门应当给予奖励，

具体奖励标准由各区（县）人民政府

制定。

根据该条款， 居住困难户的保

障补贴单列， 并不包含在房屋价值

补偿款中， 房屋征收按面积以户为

单位进行补偿。

71 号令第四十四条（居住房屋

征收补偿所得的归属和安置义务）

规定：征收居住房屋的，被征收人取

得货币补偿款、产权调换房屋后，应

当负责安置房屋使用人； 公有房屋

承租人所得的货币补偿款、 产权调

换房屋归公有房屋承租人及其共同

居住人共有。

根据该条款， 公房征收所得的

补偿款应当归承租人及共同居住人

共有。 一审被告李某丙、陈某、李某

丁不属于共同居住人， 应当无权享

有相关补偿利益。 一审被告胡某属

于空挂户口，但其为承租人，可以基

于承租人身份享有房屋价值补偿款

中相应的份额。

2．居住困难户的核定

71 号令第三十一条（居住困难

户的优先保障）规定：按照本市经济

适用住房有关住房面积核定规定以

及本条第二款规定的折算公式计算

后，人均建筑面积不足 22 平方米的

居住困难户，增加保障补贴，但已享

受过经济适用住房政策的除外。 增

加的保障补贴可以用于购买产权调

换房屋。

该条还规定了相应的折算公式

和保障补贴的计算方法。

根据该条款， 需按照本市经济

适用住房面积核定规定筛选出符合

计入核定家庭面积人数 （居困人口

数）条件的在册户籍人员，再套用折

算公式，若该户人均不足 22 平方米

的，增加保障补贴款。增加的保障补

贴款应扣除房屋补偿金额。 增加的

保障补贴与人数相关。

系争房屋所属地块征收时本市

经适房相关政策文件是上海市住房

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沪房管规范保

[2012]8 号)《关于印发〈上海市共有

产权保障房（经济适用住房）申请对

象住房面积核查办法〉 的通知》（以

下简称[2012]8 号文）

[2012] 8 号文第一条规定 ：

住房面积核查的范围包括申请对象

户口所在地住房和他处住房。 他处

住房是指核定面积家庭成员在申请

对象户口所在地以外拥有的产权住

房、 实行公有住房租金标准计租的

承租住房 （以下简称 “承租公

房”）、 已落实私房政策发回产权由

业主自管的住房、 宅基地住房等。

核定面积家庭成员， 是指包括申请

对象在内、 在申请对象户口所在地

住房和他处住房中有居住权利的家

庭关系人员。

根据该条款， 在核定面积时不

仅要针对系争房屋在册户籍人员，

还包括其家庭成员， 核定住房的范

围包括商品产权住房。

[2012]8 号文第二条规定：核定

面积家庭人数原则上按照申请对

象、 申请对象户口所在地住房和他

处住房内其他具有本市常住户口满

2 年的人员确定。 下列人员不得计

入核定面积家庭人数：（二） 申请对

象以外， 户口在申请对象户口所在

地住房已满 2 年， 但在本市另有住

房且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 15 平

方米（不含 15 平方米）的人员；

核定面积家庭成员并不核查其

是否在被征收房屋内实际居住，是

否符合同住人条件。 核查依据和标

准仅是名下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

积。

[2012]8 号文第六条规定：特定

情况下核定面积家庭成员住房建筑

面积的计算，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核定面积家庭成员在申请

对象提出申请时 5 年内出售或者赠

与原有住房并购入住房的， 按照原

有住房与购入住房之中面积较大的

住房计算住房建筑面积； 在申请对

象提出申请时 5 年内出售或者赠与

原有住房但未购入住房的， 按照原

有住房计算住房建筑面积。

（二）核定面积家庭成员按照离

婚判决书或者协议书， 在申请对象

提出申请时 5 年内获得住房安置补

贴款的， 按照获得住房安置补贴款

时的全市二手房每平方米成交均价

折算住房建筑面积。

（三）核定面积家庭成员在申请

对象提出申请时 5 年内获得征收

（拆迁）货币补偿款，由于自身原因

未购买住房的，其住房面积的认定，

原则上按照获得货币补偿款时的全

市二手房每平方米成交均价折算建

筑面积确定。货币补偿款，应当包括

被征收（拆迁）房屋的房地产市场评

估价格、价格补贴、特定房屋类型的

套型面积补贴、 居住困难户的保障

补贴；但不包括搬迁费、临时安置费

和奖励费。

根据该条款， 不论在册户籍人

员是否在被征收房屋内实际居住，只

要在提出申请的 5 年前将名下房屋出

售、 赠与， 曾享受的动拆迁亦在 5 年

前， 客观上造成 5 年内名下无房或者

住房面积不足 15 平方米，均可以被计

入核定面积家庭人数（居困人口数）。

3．共同居住人的相关定义

71 号令第五十一条 （三） 明确：

共同居住人， 是指作出房屋征收决定

时， 在被征收房屋处具有常住户口，

并实际居住生活一年以上 （特殊情况

除外）， 且本市无其他住房或者虽有

其他住房但居住困难的人。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房屋

动拆迁补偿款分割民事案件若干问题

的解答》 他处房屋的性质， 仅限于福

利性质取得的房屋， 包括原承租的公

有房屋、 计划经济下分配的福利房、

自己部分出资的福利房， 房款的一半

以上系用单位的补贴所购买的商品

房， 公房被拆迁后所得的安置房 （包

括自己少部分出资的产权安置房 ），

以及按公房出售政策购买的产权房

等。

根据上述条款， 可见居住困难户

计入面积家庭人数的他处住房范围与

认定共同居住人他处住房的范围并不

一致， 居住困难户核定时包括所有住

房， 含商品产权住房。

共同居住人需同时符合 “有户

籍、 实际居住一年以上、 他处无房”

三项条件。

本案一审四被告虽然被认定属于

居住困难的人， 但是并未在系争房屋

内实际居住 ， 曾享受过动迁安置补

偿， 不符合本案系争房屋共同居住人

条件。

笔者认为， 本案一审四被告虽客

观上名下无房， 但不可否认其均享受

过动迁安置福利， 其住房问题实际早

已解决， 亦不可否认一审四被告未在

系争房屋内实际居住， 对系争房屋无

贡献之事实， 更不可否认四被告不符

合同住人条件。

一审四被告虽被计入核定面积家

庭人数， 作为居困人口， 但并不代表

必然符合同住人条件。 在册户籍人员

在不符合同住人条件， 属于空挂户口

的情况下， 不能基于居困人口因素而

享有增加的居住困难保障补贴之外的

其余补偿利益。

本市房屋征收补偿以“数砖头”即按面积补偿为原则，若被征
收户属于居住困难的，则按照居住困难户的补偿标准给予补偿。

然而， 在公房征收中被认定为居住困难户的家庭成员之间对
补偿款的分配存在较大分歧。

笔者认为，居住困难人员并不必然符合同住人的条件。在册户
籍人员在不符合同住人条件，属于空挂户口的情况下，不能基于居
住困难因素而享有增加的居住困难保障补贴之外的其余补偿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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